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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就避免預議規則應用於議會事務提交的報告就避免預議規則應用於議會事務提交的報告就避免預議規則應用於議會事務提交的報告就避免預議規則應用於議會事務提交的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議事規則委員會對避免預議規則應用於議會

事務及《議事規則》須就此作出規定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 1999年 6月 4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曾討論立法會是

否適宜就一項主題與政府帳目委員會正在研究的事宜有關的議案進行

辯論。議員認為不宜就該議案進行辯論，但注意到《議事規則》未有

禁止動議此類議案。一位議員認為，此事關乎避免預議規則的適用問

題；任何正由常設委員會審議而該常設委員會預期會向立法會提交報

告的事宜，應視為已安排在立法會中進行辯論。在此情況下，內務委

員會請議事規則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研究應否及如何在議會事務中

應用避免預議規則。

避免預議規則避免預議規則避免預議規則避免預議規則

3. 委員會察悉，避免預議規則依循的一般原則是，在某項事宜

已委予立法機關審議的情況下，不得預先審議另一項內容實質相同但

以效力較小的議事形式提出的事宜。至於各種議事形式具有多大效

力，根據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立法機關的慣例，法案較議案更具效力，

而議案則較質詢更具效力。

其他司法管轄區與香港的做法其他司法管轄區與香港的做法其他司法管轄區與香港的做法其他司法管轄區與香港的做法

4. 委員會察悉，英國下議院及澳洲眾議院的《會議常規》就避

免預議規則作出明文規定。事實上，該規則曾在不同程度上應用於英

國、澳洲及加拿大的立法機關。實行避免預議規則，目的是確保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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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會在議事程序中以最有效的形式處理，但議長在決定某項討論是

否因預先提出有關事宜而不合乎規程時，必須考慮該項事宜若以原有

議事形式提出，有多大可能會在一段合理時間內呈交下議院或眾議院

審議。

5. 在香港，立法會《議事規則》並無明文載述避免預議規則，

但規則第 25(1)(e)條 (質詢內容 )規定，在任何委員會向立法會作出報告

前，不得在質詢中提述該委員會的會議過程。委員會察悉，除立法會

主席裁定不合乎規程的事宜外，所有已作出預告的事宜均會列入某一

次立法會會議的議程，而且不論需時多久，均會在該次會議上加以處

理。因此，英國、澳洲及加拿大議會所考慮的問題，即以原有議事形

式提出的事宜可能不會 “在一段合理時間內 ”呈交議會審議的問題，在立

法會是不會出現的。在此情況下，議員已向立法會秘書作出預告的事

項會視為已委予立法會審議的事宜。

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的意見

6. 委員會理解把避免預議規則應用於議會事務，好處是可確保

某項事宜會以最有效的議事形式處理，而立法會的議事時間又得以有

效運用。委員會認為，該規則應不僅適用於質詢，亦應適用於其他各

類議會事務，包括法案、議案、常設委員會或專責委員會正在審議的

事宜，或獲立法會授權對某事宜進行調查的委員會正在審議的事宜。

不過，委員會認為，避免預議規則不應用於事務委員會正在審議的事

宜，以免妨礙議員與政府當局就各項政策問題交換意見。

質詢

7. 委員會察悉，根據立法會現行慣例及《內務守則》所載規定，

議員須在預告限期前預早就其擬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提供

質詢措辭初稿。倘有兩名或更多議員擬提出相似內容的質詢，秘書處

會建議有關議員就由哪位議員提出質詢達成協議；若未能達成協議，

則在會期內發問次數最少的議員會享有優先權，其質詢會呈交立法會

主席以供列入立法會會議的議程內。因此，以質詢的形式預先討論另

一項已安排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這個問題在一般情況下

是不會出現的。

8. 委員會同意，已獲編配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其

所提述的事宜不得預先討論，除非以更具效力的議事形式提出。然而，

若根據規則第 24(4)條提出的急切質詢符合所涉事宜性質急切及與公眾

有重大關係的準則，避免預議規則便不適用於該等質詢，而該等質詢

亦應准予提出。為實行上述安排，委員會同意規則第規則第規則第規則第 25條條條條 (質詢內容質詢內容質詢內容質詢內容 )
應加入新的第應加入新的第應加入新的第應加入新的第 (3)款款款款如下：

(3)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根據規則第 24(2)條作出預告的質

詢或其中某部分的主題與下述事宜的主題實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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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另一項較早時已作出預告會在同一次立法會

會議上提出的質詢中提出的事宜；或

(b) 在較早時已作出預告會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

出的議案或法案中提出的事宜；或

(c) 常設委員會、專責委員會或獲立法會授權對某

事宜進行調查的委員會正在審議的事宜，

立法會主席可指示通知有關議員該質詢或質詢的某部分不合

乎規程。

議案

9. 就議案而言，委員會同意採納一項原則，就是在某項事宜已

委予立法會審議的情況下，不得預先審議另一項內容實質相同但以效

力較小的議事形式提出的事宜。換言之，在已作出預告的議案中提出

的事宜，不得以質詢形式預先討論。擬議的新規則第 25(3)(b)條已就此

情況作出規定。

10. 在議案相對於議案方面，委員會認為，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如已作出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預告，當中提出的事宜不得以另

一不擬具同等效力的議案形式預先討論。至於兩項屬後一類而主題實

質相同的議案，《內務守則》訂有一套編配時段的機制，只准其中一

項議案列入立法會會議的議程。委員會認為，既然現行安排一直行之

有效，《議事規則》無須在此方面訂立新條文。

11. 不過，委員會亦留意到《內務守則》所訂機制對政府並無約

束力。官員可作出預告，動議一項所涉事宜與議員已作出預告的議案

所涉事宜實質相同的議案。由於《基本法》第七十二 (二 )條訂明立法會

主席行使 “決定議程 ”的職權，而 “政府提出的議案須優先列入議程 ”，因

此，委員會同意只要政府議案符合《議事規則》內其他各條規則，立

法會主席應准許該等議案列入立法會會議的議程。委員會認為，現行

《議事規則》已容許政府動議議案，而政府議案在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上

會獲得優先處理。

12. 委員會察悉，如兩項以具有同等效力的議事形式提出的議案

均列入立法會會議的議程，在立法會已就首項議案作出決定時，根據

規則第 32條 (有關立法會先前所作決定的議案 )，第二項議案便不能進行

動議程序。因此，委員會認為《議事規則》無須就此訂立新條文。

13. 在議案相對於委員會會議過程方面，委員會同意常設委員

會、專責委員會或獲立法會授權進行調查的委員會的會議過程，不得

以議案的形式預先討論，除非有關議案擬具立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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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議案相對於法案方面，委員會認為，為應用避免預議規則，

法案與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具有同等效力。在此情況下，如已就法案

作出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預告，該法案所涉事宜不得以不擬具

立法效力的議案形式預先討論。然而，有些議員可能想動議議案，就

一項即將提交的立法建議發表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為求取平衡，

一方面使立法會的議事時間得以有效運用，另一方面維護議員就公眾

關注的事宜發言的權利，委員會同意，若議案已列入立法會會議的議

程，而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案在較遲的日期才作出預告，便應准許該

議案進行動議程序。

15. 為實行上述安排，委員會同意規則第規則第規則第規則第 31條條條條 (議案及修正案的規議案及修正案的規議案及修正案的規議案及修正案的規

限限限限 )應加入新的第應加入新的第應加入新的第應加入新的第 (2)款款款款如下：

(2) 如有議員就某項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不屬由獲

委派官員提出的議案 )作出預告，而該議案的主題與下述議

案、法案或事宜的主題實質相同：

(a) 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或法案，該議案或法案較

早時已作出會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 預

告；或

(b) 常設委員會、專責委員會或獲立法會授權對某

事宜進行調查的委員會正在審議的事宜，

立法會主席須因其認為不合乎規程，指示將該預告退回簽署

該預告的議員。

法案

16. 委員會察悉，雖然《議事規則》並無作出明確的規定，但若

有兩項所載條文實質相同的法案已提交立法會而同時有待處理，在程

序上是沒有問題的。規則第 51(7)(a)條可證明此點。該條規則訂明，某

項法案在二讀時一經立法會表決，另一項所載條文與前者實質相同的

法案即不得在同一會期內繼續進行立法程序。因此，《議事規則》無

須作出規定，把避免預議規則應用於法案相對於法案的情況。

對對對對《議事規則》作出修訂《議事規則》作出修訂《議事規則》作出修訂《議事規則》作出修訂

17. 委員會建議，上文第 8及 15段所載《議事規則》第 25和 31條的

修訂建議應在今個會期內提交立法會批准。此外，《議事規則》第 23(3)
條 (質詢時間 )及《內務守則》第 7(a)條 (質詢的數目及編配 )亦須作相應

修訂。《議事規則》所有修訂建議分別載於附錄 1(a)、 (b)及 (c)，《內

務守則》的修訂建議則載於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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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謹請議員察悉附錄 1(a)、 (b)、 (c)及附錄 2所載《議事規則》及

《內務守則》的修訂建議。

19. 視乎議員所提出的意見，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會在今個會期內的一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以便按建議對《議事

規則》作出修訂。《內務守則》在有關議案獲得通過後亦會作出修訂。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0年 4月 25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a)

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 25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

25. 質詢內容質詢內容質詢內容質詢內容

(1) 質詢須符合以下規則︰

(a) 不得包括人名或任何並非為令質詢清晰而絕對必需
的陳述。

(b) 不得包含提出質詢的議員所不擬提供根據的陳述。

 
(c) 不得包含議論、推論、意見、指摘或綽號，亦不得

使用偏頗、諷刺或冒犯性的措詞。

(d) 不得包含多項獨立質詢，或是過於複雜，以致不能
夠合理地作為單獨一項質詢來回答。

(e)   在任何委員會向立法會作出報告前，不得提述該委
員會的會議過程。

(f) 不得尋求本身屬機密性質事宜的資料。

(g) 不得論及法庭的判決，所用措詞亦不得有相當可能
會妨害在法庭待決的案件。

(h) 不得為求取見解、解決抽象法律問題或解答假設論
題而提出質詢。

(i) 不得詢問報章所刊載，或私營機構或私人所作的聲
明是否正確。

(j) 不得問及本議事規則第 41(7)條 (發言內容 )所述人士
的品格或行為，亦不得問及其他人士在其公職或所
參與的公共事務範圍以外的品格或行為。

(k) 不得要求提供可取覽的文件或普通參考材料所載的
資料。

(l) 在同一會期內，不得再次提出已獲全面答覆的質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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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議員已向立法會秘書作出預告的質詢，或議員已要
求提出可無經預告而提出的質詢，立法會主席如認為其違犯本議事規
則第 22條 (質詢性質 )或本條的規定，則可指示  

(a) 將該質詢按其指示修改後列入立法會議程內；或

(b) 在議員要求無經預告而提出質詢的情況下，將該質
詢按其指示修改，方可提出；或

(c) 通知有關的議員該質詢不合乎規程。

        (3)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根據規則第 24(2)條作出預告的質詢或

其中某部分的主題與下述事宜的主題實質相同：

                      (a)    在另一項較早時已作出預告會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

上提出的質詢中提出的事宜；或

                       (b)   在較早時已作出預告會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

議案或法案中提出的事宜；或

                      (c)    常設委員會、專責委員會或獲立法會授權對某事宜

進行調查的委員會正在審議的事宜，

立法會主席可指示通知有關議員該質詢或質詢的某部分不合乎規程。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b)

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 31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

31. 議案及修正案的規限議案及修正案的規限議案及修正案的規限議案及修正案的規限

(1)          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如認為任何議案或修正案
的目的或效力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或須由
該等收入或公帑負擔，則該議案或修正案只可由以下人士提出  

(1999年第 107號法律公告 )

(a) 行政長官；或

(b) 獲委派官員；或

(c) 任何議員，如行政長官書面同意該提案。

        (2)           如有議員就某項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不屬由獲委派

官員提出的議案 )作出預告，而該議案的主題與下述議案、法案或事宜

的主題實質相同：

                       (a)    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或法案，該議案或法案較早時

已作出會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預告；或

                        (b)   常設委員會、專責委員會或獲立法會授權對某事宜

進行調查的委員會正在審議的事宜，

立法會主席須因其認為不合乎規程，指示將該預告退回簽署該預告的

議員。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c)

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 23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

23. 質詢時間質詢時間質詢時間質詢時間

(1) 在任何一次會議均可提出質詢，但每屆任期的首次會
議、選 立法會主席的會議，以及行政長官就政府政策向立法會發言
的會議除外。

(2) 除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24(4)條 (質詢預告 )提出的質詢外，
每次會議可提出不多於 20項已作預告的質詢，該等質詢須由立法會秘
書按內務委員會建議並經立法會主席同意的方式點算。

(3) 如立法會主席認為某次會議將不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
議案進行辯論，即不得有多於 10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如立法會主
席認為某次會議將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則不得有多
於 6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該等質詢須由立法會秘書按內務委員會建
議並經立法會主席同意的方式點算。

(4) 內務委員會可向立法會主席建議某次會議不得有要求口
頭答覆的質詢；如立法會主席接納該項建議，則議員不得在該次會議
提出該等質詢，但立法會主席可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24(4)條 (質詢預告 )
的規定准許提出急切質詢。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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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質詢的數目及編配質詢的數目及編配質詢的數目及編配質詢的數目及編配

(a) 會議上若不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可提出的

口頭質詢不得多於 10項。如立法會主席認為會議上將須就不

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可提出的口頭質詢不得多於 6
項，而時限通常為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視乎議程而定。若

有 10項口頭質詢在會議上提出，質詢時限為兩個半小時。

(b) 根據《議事規則》第 24(3)條，在任何一次立法會會議中，每

名議員通常只限提出一項口頭質詢及一項書面質詢，或兩項

書面質詢。但如有 20名或更多議員擬於一次會議上提出質

詢，則每名議員只限提出一項質詢。

(c) 編配在會議上所提質詢的準則，通常是以各項質詢在秘書處

登記的先後次序作為根據。若無法將議員擬提出的所有質詢

編配在同一次會議，在符合上文 (b)段的規定下，在同一會期

內分別獲編配提出口頭質詢或書面質詢次數最少的議員，將

可較其他議員優先提出質詢。

(d) 若經內務委員會同意，議員可獲編配優先次序提出質詢。內

務委員會在作出決定時，會考慮質詢的內容是否時事項目、

是否備受市民關注及性質是否急切。

(e) 立法會在會議上辯論撥款法案和政府《施政報告》時，不會

安排議員向政府提出口頭質詢。


